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苏工商〔2018〕62号


关于转发《省工商局关于开展流通领域
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省工商局关于开展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的通知》（苏工商消〔2018〕143号）转发你们，请结合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“331”整治火灾隐患百日行动方案的通知》和苏州市工商局《关于开展苏州市电动自行车市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的要求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，并于2018年12月7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和报表上报苏州局消保处裴文静内（外）网邮箱，联系电话：68150401。
附件：《省工商局关于开展流通领域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的
通知》（苏工商消〔2018〕143号）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8年6月19日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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